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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收入

１

，

４５７

，

６６５

，

５１９．１２ １

，

２７６

，

５１０

，

８９６．４５

减

：

营业成本

１

，

２３８

，

９３７

，

２０５．０４ １

，

００７

，

６８４

，

８５７．５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

，

３１７

，

０７３．９３ ７

，

１７８

，

７７５．８８

销售费用

３４

，

７６０

，

９９４．８０ ２７

，

８０３

，

９９２．１１

管理费用

９４

，

８８２

，

５１５．３６ ８４

，

５０４

，

２７２．１０

财务费用

３３

，

２６１

，

８１６．３４ ４５

，

９３４

，

６７９．０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１１５

，

１５９．９１ ２１

，

９４４

，

０２７．７４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

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２５

，

１２６

，

１３９．９９ ２２

，

９１８

，

１４６．４４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１１

，

４４４

，

３９３．４５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６９

，

５１６

，

８９３．７３ １０４

，

３７８

，

４３８．４７

加

：

营业外收入

４

，

４２４

，

４４７．１４ ３

，

５８４

，

６１１．５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５

，

４１３

，

１３５．６９ １０

，

３３１

，

０５０．３５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６８

，

５２８

，

２０５．１８ ９７

，

６３１

，

９９９．６２

减

：

所得税费用

４

，

８３９

，

６６３．８６ ２２

，

９４５

，

１７５．１４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６３

，

６８８

，

５４１．３２ ７４

，

６８６

，

８２４．４８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６３

，

６８８

，

５４１．３２ ７４

，

６８６

，

８２４．４８

法定代表人：盛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红英 会计机构负责人：葛春林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１

，

５１９

，

０４２

，

５９５．２６ １

，

３６７

，

２０８

，

９５８．７９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

，

１９１

，

７４７．６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２２

，

５１７

，

７１２．６３ ２５

，

３７３

，

９８８．３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５４２

，

７５２

，

０５５．４９ １

，

３９２

，

５８２

，

９４７．１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１

，

０４５

，

８０６

，

４８０．５８ ８６９

，

０２５

，

６４３．９６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１２１

，

３０４

，

２８７．９２ １１０

，

９７７

，

９６９．０５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０２

，

９４２

，

６８０．５４ １１６

，

９０７

，

１０９．７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７６

，

４８０

，

３９４．７７ ７５

，

２６３

，

３８８．２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３４６

，

５３３

，

８４３．８１ １

，

１７２

，

１７４

，

１１０．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９６

，

２１８

，

２１１．６８ ２２０

，

４０８

，

８３６．２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

，

２８７

，

７６６．４８ 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４

，

４１７

，

７７８．５０ １

，

９５２

，

５７９．８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６１９

，

７６９．９４ ７６５

，

８２６．１８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

，

３２１

，

７６５．１１ ２

，

９７８

，

０５１．６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

，

６４７

，

０８０．０３ １４

，

０２６

，

４５７．６７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４８

，

６５４

，

８１８．５７ ３１

，

０５０

，

５９９．３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８

，

６５４

，

８１８．５７ ３１

，

０５０

，

５９９．３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０

，

００７

，

７３８．５４ －１７

，

０２４

，

１４１．７０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３８

，

０９２

，

７５６．４５ ８２４

，

０２７

，

８３１．７７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３８

，

８９２

，

７５６．４５ ８３４

，

８２７

，

８３１．７７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９０

，

４０６

，

９２０．８０ ９１３

，

９７２

，

６０２．８２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４２

，

５２６

，

８００．１７ ７７

，

９０４

，

９０７．８１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

、

利润

１

，

６４７

，

８０１．２２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７９７

，

２７２．７３ ７９７

，

２７２．７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３３

，

７３０

，

９９３．７０ ９９２

，

６７４

，

７８３．３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９４

，

８３８

，

２３７．２５ －１５７

，

８４６

，

９５１．５９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４

，

１６３

，

９２４．９０ －３６９

，

３７０．９３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３４

，

４６３

，

８３９．２１ ４５

，

１６８

，

３７１．９８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７２

，

２５１

，

８９８．６２ １２７

，

０８３

，

５２６．６４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３７

，

７８８

，

０５９．４１ １７２

，

２５１

，

８９８．６２

法定代表人：盛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红英 会计机构负责人：葛春林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１，６６６，３３９，９５０．２７ １，４６２，３８８，９９０．４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１９１，７４７．６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２０，９１６，６３９．０１ ２５，４８０，７０９．３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６８８，４４８，３３６．８８ １，４８７，８６９，６９９．７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１，２８６，１９３，８４２．９６ １，０７０，２９６，４４９．９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１０２，５８４，３９２．１１ ９５，２０７，３７７．５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８１，５４３，５０６．３５ ９４，９７７，４５２．９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７３，６４９，８５２．８８ ６７，２９４，４５８．８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５４３，９７１，５９４．３０ １，３２７，７７５，７３９．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４４，４７６，７４２．５８ １６０，０９３，９６０．５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２８７，７６６．４８ ８，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４，６０６，６６７．４９ ６，８９５，９８３．４８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９２９，７４７．９６ ３４，７４１，８０６．０７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２４０，５０３．１２ ２，４６９，８２２．１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９，０６４，６８５．０５ ５２，４３７，６１１．７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３，２７２，８２４．９６ ２５，４７６，２０５．０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３，２７２，８２４．９６ ２５，４７６，２０５．０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２０８，１３９．９１ ２６，９６１，４０６．６７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１３，０９２，７５６．４５ ７８４，０２７，８３１．７７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１３，８９２，７５６．４５ ７９４，８２７，８３１．７７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３５，４０６，９２０．８０ ８５８，９７２，６０２．８２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３７，７９６，３４８．２９ ７３，３９９，１３９．５９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７９７，２７２．７３ ７９７，２７２．７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７４，０００，５４１．８２ ９３３，１６９，０１５．１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６０，１０７，７８５．３７ －１３８，３４１，１８３．３７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４，１６３，９２４．９０ －３６９，３７０．９３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５，６７５，２５７．８０ ４８，３４４，８１２．８７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４０，３５５，８２２．０９ ９２，０１１，００９．２２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２４，６８０，５６４．２９ １４０，３５５，８２２．０９

法定代表人：盛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红英 会计机构负责人：葛春林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７２６，７７６．８８ ６１，６３０，７８７．３１ １３０，２７７，５１５．５４ ２７，３３３，９０３．３８ ９７１，３６８，９８３．１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７２６，７７６．８８ ６１，６３０，７８７．３１ １３０，２７７，５１５．５４ ２７，３３３，９０３．３８ ９７１，３６８，９８３．１１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６１，３９２，８５４．３２ －５１４，４７０．１３ ６７，２４７，２３８．３２

（

一

）

净利润

６７，７６１，７０８．４５ ２，８８１，８２６．２０ ７０，６４３，５３４．６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６７，７６１，７０８．４５ ２，８８１，８２６．２０ ７０，６４３，５３４．６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３，３９６，２９６．３３ －３，３９６，２９６．３３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

其他

－３，３９６，２９６．３３ －３，３９６，２９６．３３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７２６，７７６．８８ ６７，９９９，６４１．４４ １９１，６７０，３６９．８６ ２６，８１９，４３３．２５ １，０３８，６１６，２２１．４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５４，１６２，１０４．８６ ５７，４６６，７７１．２６ ６０，９３３，１７０．１８ ９２３，７７０，８０８．９２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５４，１６２，１０４．８６ ５７，４６６，７７１．２６ ６０，９３３，１７０．１８ ９２３，７７０，８０８．９２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９１８，０１４．２６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７２，８１０，７４４．２８ －３３，５９９，２６６．８０ ４７，５９８，１７４．１９

（

一

）

净利润

１０６，６１９，４２６．７３ ５，２３２，０６４．６８ １１１，８５１，４９１．４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０６，６１９，４２６．７３ ５，２３２，０６４．６８ １１１，８５１，４９１．４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９１８，０１４．２６ －３７，１８３，５３０．２６ －３６，２６５，５１６．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９１８，０１４．２６ －３７，１８３，５３０．２６ －３６，２６５，５１６．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３３，８０８，６８２．４５ －１，６４７，８０１．２２ －２７，９８７，８０１．２２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７，８０１．２２ －２７，９８７，８０１．２２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７２６，７７６．８８ ６１，６３０，７８７．３１ １３０，２７７，５１５．５４ ２７，３３３，９０３．３８ ９７１，３６８，９８３．１１

法定代表人：盛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红英 会计机构负责人：葛春林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６１，６３０，７８７．３１ １３９，４９７，４２１．８１ ９５２，３３６，９７１．７４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６１，６３０，７８７．３１ １３９，４９７，４２１．８１ ９５２，３３６，９７１．７４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

填列

）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５７，３１９，６８７．１９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２

（

一

）

净利润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２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２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２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６，３６８，８５４．１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６７，９９９，６４１．４４ １９６，８１７，１０９．００ １，０１６，０２５，５１３．０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５４，１６２，１０４．８６ ９８，６１９，２７９．７８ ９０３，９９０，１４７．２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５４，１６２，１０４．８６ ９８，６１９，２７９．７８ ９０３，９９０，１４７．２６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４０，８７８，１４２．０３ ４８，３４６，８２４．４８

（

一

）

净利润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４８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４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４８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４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３３，８０８，６８２．４５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７，４６８，６８２．４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２６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８０８，７６２．６２ ６１，６３０，７８７．３１ １３９，４９７，４２１．８１ ９５２，３３６，９７１．７４

法定代表人：盛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红英 会计机构负责人：葛春林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

书面方式告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盛军主持，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

论，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３

，

６８８

，

５４１．３２

元。按《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６

，

３６８

，

８５４．１３

元，加上

２００９

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３９

，

４９７

，

４２１．８１

元，

至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９６

，

８１７

，

１０９．００

元。

为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２０１０

年年末总股本

２６

，

３４０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０

元现金红利（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２６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

１７０

，

４７７

，

１０９．００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董永观、

崔宇文予以了回避；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应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号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

议案》；

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 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盛军、董

永观、崔宇文、颜广生、郎一梅予以了回避；本项议案还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股东应予以回

避。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相应经济担保的议

案》；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九、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相应经济担保的议

案》；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民丰波特贝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十二、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审计机构

２０１０

年度报酬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审计机构。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审计的工作量，董事会拟支付其

２０１０

年度的报

酬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审计人员的差旅住宿费用等另行支付）。

公司董事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为公司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自从本公司发起设立起至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一直受聘为本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 在

此其间，该公司为本公司规范运作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表决

提议，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聘期

１

年。

此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银行短期融资券议案的修正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银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１

、鉴于近期银行放贷资金收紧和拆借利率波动上扬，贷款利率存在持续上行的可能，如按原议案

第

４

款所规定的“发行总体融资成本低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发行短期融资券难度很大。 经研究，公司决

定对该条款修改为：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融资成本原则上不高于公司可获得的银行贷款同期融资成

本。

２

、有效期限为本修正案经股东大会通过后一年之内（含一年）。

３

、《关于发行银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附件：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函

我们作为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对外担保、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续聘审计机构

及支付其审计报酬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经我们审慎查验，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并规定凡对外担保

都必须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或者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目前的担保行为均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公司相关内控

制度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的生产经营，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支付其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

酬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及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费用是根据公司

和该所进行协商后签订业务约定书确定的。

２

、未发现该所及该所人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和质量控制的行为，未发现公司及公司人员有任何

影响或试图影响该所审计独立性的行为，未发现公司及公司人员从该项业务中获得任何不当利益。

３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继续聘请该所为公司审计机构

＂

的决定是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

法规，在考虑该所以前的工作情况等前提下做出的，理由充分，同意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４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

＂

的决定事先履行了以下程序：

（

１

）、情况调查程序：公司董事会对以下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

ａ

、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

ｂ

、该所对其他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

ｃ

、该所的内部规范控制和业务发展情况。

（

２

）、征询意见程序：公司董事会充分征询了公司监事会、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对于该所工作情

况及审计费用的意见和建议。

（

３

）、协商程序：公司董事会与该所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协商，在工作范围和审计费用数额上，得到了

该所的确认。

（

４

）、讨论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就审计费用的确定进行了讨论，并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

见，最后一致同意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

四、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严格执行国家及相关部门有关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制

度，提出的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管理的实际现状，约束与激励并

重，有利于强化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提升工作效率及经营效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和发放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规章制度等的规定。

以上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定是合法有效的，所确定的费

用是合理的。

詹巨平 唐国华 姚铮

２０１１年３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作如下

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完成关联交易额约为

９

，

７５０

万元。

因公司已收购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本年度将不再发生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

考虑到生产经营的合理增长，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向关联公司

购买产品、包装材料

９

，

０００

万元；向关联公司销售水、电、蒸汽、木浆、纸产品和提供仓储服务等，发生金

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①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简称“罗伯特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２１０

万美元，本公司出资

４７１．９０

万美元，占其注册资金的

３９％

。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卷烟纸系列及其相关纸种。

②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司（简称“维奥拉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２

万美元，本公司出资

２４．４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塑料制品、编织品、木塑制品及其它各类产品，以及技术咨询。

（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罗伯特公司、维奥拉公司均为本公司参股的企业，系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关联法人，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崔宇文和副总经理沈志荣在罗伯特公司担任董事长和董事，副董事长董永观在维奥拉

公司担任董事。

（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较好，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

可能性极小。

３

、关联交易目的、对公司影响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皆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持续性交易，历年交易额基本保持平

稳。

（

１

）、向关联方购买产品：

主要是利用公司现有销售能力，在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同时销售购自关联公司产品等；其次，向关联

公司购买部分包装材料，用于产品包装。

（

２

）、向关联方销售水、电、汽和提供仓储服务等：

系利用公司现有的发电、供水、产汽和设备维修系统，就近为关联方提供相关服务，利用公司的原

材料采购供应和仓储等的富余能力为关联方提供服务；

销售纸产品系供关联方加工后出售。

以上关联交易，可充分发挥公司装备及生产能力，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能就近提供服务以节

省双方经营成本，也有利于双方降低经营风险。

（

３

）、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占公司对外交易的比例较小，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可能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

４

）、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的定价以符合市场化和公平性为原则，有市场价格的主要参照市场价格，没有市场

价格可以参照的，在合理的成本加上一定的管理费用，由双方协商定价。

４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有关关联交易协议经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上履行审议程序，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议案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 在授权范围内，公

司分别与以上关联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

１

）、向罗伯特公司供应水、电、蒸汽等能源产品，

２０１１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为罗

伯特公司代理卷烟纸系列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２０１１

年预计关联交易采购金额不超过

８

，

２００

万元。

（

２

）、向维奥拉公司采购包装产品，

２０１１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８００

万元。

６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

及关联方的生产经营，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董永观、崔宇文予以回避表决；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应予以回避。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与民丰集团等三

家公司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

及为民丰波特贝等两家子公司提供经济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公司拟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继续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

经济担保，及拟为浙江民丰波特贝纸业有限公司等两家子公司继续提供贷款信用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建

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议案》。

１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建立互保关系，提供相互

经济担保，担保贷款拟用于补充经营流动资金。

２

、相互担保额度及期限：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

贷款担保；本公司为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担保；双方

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并在公司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进行

相互经济担保的协议》生效后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有效。

３

、担保费约定：

担保实行有偿服务，担保费率为

１％

，按年结算。

４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

，

４９１．０３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１．２２％

。 该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

甪里

街

７０

号；法定代表人：孙勤勇；公司注册资本：

５９

，

９２７．０２

万元人民币，其中：嘉兴市实业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

４０％

，成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

３７．８７％

，浙江

新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

１５．８９％

，

２０

名自然人占

６．２４％

；公司经营范围：集团资产经营管理；基础设施的

投资开发；实业投资；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不含

乘用车）、造纸原材料的销售；煤炭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危险品

除外）；造纸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及服务；纸粕辊的制造及加工；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

询）、技术咨询。 下设分支从事：医疗服务，纸制品加工；印刷；住宿；餐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嘉兴民

丰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２２

，

３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３

，

３２５

万元，年主营业务收入

４８

，

３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５

，

７９７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５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在向银行间接融资中，必须与有良好信誉和经营业绩的公司建立一种稳

定的相互担保关系。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业绩良好，经营稳健，与该公司建立互保关系，能提高

本公司融资能力、有效补充经营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经营能力。 上述互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和不可

控制的风险，在实施过程中本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本公司利益。

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为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经济担保余额为

１６

，

１５０

万元，嘉兴民

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经济担保余额为

２８

，

０７７．１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７

、互保合同生效后合约年限以内，在不超过相互担保额度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等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公司相关内控制

度，为对方办理担保，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具体办理上述担保事项。

８

、鉴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要求，本次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

事盛军、董永观、崔宇文、颜广生、郎一梅予以回避；本项议案还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股东

应予以回避。

９

、独立董事关于对大股东进行担保的独立意见：经我们审慎查验，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严格控制担保风险，董事会进行表决的时候，关联董事回避进行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互保协议并提供相应经济担保的议案》。

１

、 公司拟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以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

互为对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双方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并在公司与浙江

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进行相互经济担保的协议》生效后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有效。

２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４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浙江省嘉兴市，系主营生产基础化工、

精细化工、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综合性化工企业。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资产

１３５９２８．９１

万

元，净资产

８６４６６．３８

万元，年主营业务收入

７３５００．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２６１６．４９

万元。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在向银行间接融资中，必须与有良好信誉和经营业绩的公司建立一种稳

定的相互担保关系。经考察，上述公司经营业绩良好，经营稳健。而在已建立对等相互担保的情况下，不

会给公司带来较大和不可控制的风险，在实施过程中本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

障本公司利益。

４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为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６

，

０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

情况。

５

、互保合同生效后合约年限以内，在不超过相互担保额度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等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公司相关内控制

度，为对方办理担保，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具体办理上述担保事项。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订互

保协议并提供相应经济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拟继续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建立以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额度为限的相互担保关系，互

为对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双方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并在公司与加西贝

拉压缩机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进行相互经济担保的协议》生效后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有效。

２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浙江省嘉兴市，公司经营范围为设计、制

造、销售家用电器压缩机，压缩机配件及售后服务，是国内压缩机制造业的骨干企业。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

司总资产

２０９２０６．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６６７２５．６

万元，年营业总收入

３０４６２９．２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０５５．７４

万元。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在向银行间接融资中，必须与有良好信誉和经营业绩的公司建立一种稳

定的相互担保关系。经考察，该公司经营业绩良好，经营稳健。而在已建立对等相互担保的情况下，不会

给公司带来较大和不可控制的风险，在实施过程中本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

本公司利益。

４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为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４

，

５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情

况。

５

、互保合同生效后合约年限以内，在不超过相互担保额度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等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公司相关内控制

度，为对方办理担保，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具体办理上述担保事项。

四、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民丰波特贝纸业有限公司

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民丰波特贝纸业有限公司（简称“民丰波特贝”）继续提供以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

元额度为限的贷款信用保证；公司为民丰波特贝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担

保的贷款合同仅限于民丰波特贝向债权银行签订的贷款到期日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贷款合同。

２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民丰波特贝前身为浙江民丰本科特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注册资本

２０９４１

万元，本公司

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注册地点在浙江省嘉兴市，经营范围为主要生产和经营高档卷烟纸系列产品。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为民丰波特实际担保额为

０

万元。

４

、担保合同生效后合约年限以内，在不超过担保额度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为

对方办理担保，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具体办理上述担保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五、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

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简称“民丰山打士”）继续提供以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额度为限的贷款信用保证；公司为民丰山打士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也可分数次提供保

证；担保的贷款合同仅限于民丰山打士向债权银行签订的贷款到期日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贷款合

同。

２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民丰山打士系本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１０５０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份，注

册地点在浙江省嘉兴市，经营范围为主要生产和经营描图纸及其系列产品。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为民丰山打士实际担保额为

０

万元。

．

４

、担保合同生效后合约年限以内，在不超过担保额度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为

对方办理担保，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具体办理上述担保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议案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５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佳

寅主持，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监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对公司经营运作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对以下事项发表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列席了公司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

行公司职务的情况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 要求规范运

作，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决策程序科学合法。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有效贯彻和执行，保障了公司治理状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要求，公司董

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基本能忠于职守，秉公办事，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和遵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制度完善，管理规范，财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公允

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资产行为能够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规章制度办理，决策科学、程序合法，

没有发现内幕交易和损害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

（五）、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均按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定价合理，没有损害股东和公

司的利益；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六）、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公司财务报告未被审计会计师出具非标意见。

监事会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报的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

核意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上接B037版）


